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內地公安人員涉嫌在港犯罪和執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議員的查詢，就 2004 年 6 月 16 日懷疑有七

名內地人在港觸犯刑事罪行及有內地公安人員涉嫌越境執法一

事，提供進一步資料。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事件提供以下資料： 

 

(a) 警方調查七名被捕人士涉嫌觸犯的罪行的詳細資料，

及受疑人和證人的口供； 

 

(b) 律政司就檢控七人所作出的意見，及不提出檢控的原

因；以及 

 

(c) 如有足夠證據證明內地公安人員在港執法，現有的法

例能否處理該等情況。 

 

 

背景 

 

2. 2004 年 6 月 16 日，警方接獲有關摩星嶺道某住宅大廈

附近有可疑車輛的投訴。同日傍晚，巡邏警員在大廈附近的馬路

旁發現一輛私家車。車旁站有四名男子而車頭罩被掀起。與此同

時，有另一輛載有三名男子的私家車正駛向上址。 

 

3. 在警員查問下，七人中有兩人報稱是內地公安人員。其

中一輛私家車後座的一個手提包內，發現一對屬於其中一名內地

公安人員的手銬。其餘五人則是內地遊客。警方以七人涉嫌觸犯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60 條的〝遊蕩〞和《簡易程序治

罪條例》(第 228 章)第 17 條的〝管有攻擊性武器[或物件]〞罪行，

把他們拘捕。(有關該兩條文的詳情，請參閱第八段。) 

 

4. 在等候詳細調查期間，警方按照《警隊條例》(第 232

章)第 52 條，根據既定的程序讓該七名人士保釋。該條訂明，

〝任何被拘捕的人⋯⋯被帶到[獲授權的警務]人員時，該人員查究

該案，乃屬合法；除非該人員覺得所涉及的罪行性質嚴重或合理

地認為應將該人扣留，否則該人員在該人有⋯⋯擔保[的情況

下]⋯⋯釋放該人，亦屬合法。但如該人被扣留羈押，則須在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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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範圍內盡快帶到裁判官席前⋯⋯〞警方一向切實執行這些規

定，不會在不必要的情況下扣留被捕人士。在整段調查期間，該

七人均繼續保釋候查並按指示向警方報到。 

 

 

案件的調查 

 

5. 警方向廣東省公安廳反映了政府和市民對事件的廣泛關

注，並要求廣東省公安廳核實七人的身分和來港目的。廣東省公

安廳確認被捕七人的其中兩人是在職民警，其餘五人則是深圳市

一家小汽車出租公司的職員；他們來港的目的是旅遊購物，兩名

公安人員並沒有獲指派來港執行職務。 

 

6. 廣東省公安廳亦表示，屬於兩名被捕內地公安人員其中

一人的手銬，是該人員平時工作使用的；該人員誤將手銬攜帶出

境。該公安廳又表示會通過適當方式，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7. 警方在完成調查後，就是否有足夠證據支持向該七名被

捕人士提出刑事檢控，向律政司徵詢意見。律政司仔細考慮過所

有有關資料後，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支持檢控七人中任何人。警方

遂於 2004 年 10 月 16 日釋放該七人，並隨後根據《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第 221 章)第 102 條把手銬充公。 

 

 

律政司的考慮 

 

8. 律政司在考慮是否有足夠證據以任何刑事罪名檢控該七

人時，主要考慮了〝遊蕩〞和〝管有攻擊性武器[或物件]〞兩項罪

行。就遊蕩來說，《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第 160 條訂明〝(1)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意圖犯可逮捕的罪

行，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0000 及監禁 6 個月。(2)任何人在公眾

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並以任何方式故意妨礙他人使用

該公眾地方或該建築物的共用部分，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

監禁 6 個用。(3)任何人在公眾地方或建築物的共用部分遊蕩，不

論單獨或結伴在該處出現，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

利益，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 2 年。〞就管有攻擊性武

器[或物件]來說，《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17 條訂明

〝任何人管有任何腕銬或其他為束縛人身而製造的工具或物件，

或管有任何手銬、指銬、攻擊性武器、撬棍、撬鎖工具、百合匙

或其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意圖將其作任何非法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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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處罰款$5000 或監禁 2 年。〞經仔細考慮這些條文及案件中的證

據後，律政司認為沒有足夠證據，以達至七人中任何人可就上述

罪行被定罪的合理機會。有關證據亦不足以支持以其他刑事罪名

檢控七人中任何人。 

 

9. 《公安條例》(第 245 章)第 33 條
1
有關管有攻擊性武器

的罪行並不在律政司考慮之列。這是由於該條文只適用於管有有

特定釋義的〝武器〞或管有適合及擬作武器的物件或東西。因

此，該條文不適用於本案所發現的手銬。當局亦沒有證據證明該

七名被捕人士中任何人違反逗留條件或觸犯其他有關入境的罪

行。 

 

 

披露受疑人和證人的口供以及律政司的意見 

 

10. 關於議員要求提供受疑人及證人的口供，我們認為披露

該等文件並不恰當。首先，受疑人及證人在口供裏提供的資料包

括其個人資料，未經他們同意而披露載有其個人資料的口供，可

能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關於保護個人資料的規

定。此外，有關人士坦誠開放地提供資料予警方，對刑事調查是

很重要的。這些人士並不預期他們提供予警方的資料除向法庭披

露外，會被公開；否則，他們會失去信心和不會願意協助警方調

查，因而對警方的刑事調查工作造成阻礙。 

 

11. 就律政司對案件作出的詳細意見而言，警方交予律政司

的口供和其他有關文件，以及律政司的意見本身，屬當事人為尋

求法律意見而與律師之間的機密通訊。這些通訊受法律專業保密

權保護。將這些機密通訊公開，並不恰當。 

 

12. 更重要的是，《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律政司主管

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如果提供決定檢控與否的理由會

對受害者、證人、受疑人或被告的權益造成不良影響，或會影響

調查或司法工作，控方便不會提供決定的理由，尤其是讓公眾討

論不提出檢控的決定，可能會相當於對受疑人進行審判，而受疑

                                                 

1 《 公 安 條 例 》 (第 2 4 5 章 )第 3 3 條 訂 明 ， 〝 任 何 人 如 無 合 法 權 限 或 合 理 辯 解 而

在 任 何 公 眾 地 方 攜 有 任 何 攻 擊 性 武 器 ， 即 屬 犯 罪 ， 一 經 循 簡 易 程 序 或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 可 按 第 ( 2 )款 指 明 的 方 式 判 處 刑 罰 。 〞 第 2 4 5 章 第 2 條 界 定 〝 攻 擊 性 武

器 〞 為 〝 任 何 被 製 造 或 改 裝 以 用 作 傷 害 他 人 ， 或 適 合 用 作 傷 害 他 人 的 物 品 ， 或

由 管 有 或 控 制 該 物 品 的 人 擬 供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作 如 此 用 途 的 任 何 物 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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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卻得不到刑事法律程序所提供的保障。正如當時的英格蘭及威

爾斯檢察總長御用大律師 Patrick Mayhew 爵士在 1992 年向英國

國會的解釋： 

 

 〝如果某人沒有被檢控或對某人的檢控被撤銷，我們不
應該把會在檢控進行時所提出的證據向公眾展列，這是
至為重要的原則。〞 

 

13. 我們明白，公眾有權知道控方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時所

應用的一般原則。這些原則載於律政司出版的〝檢控政策及常

規〞。證據是否充分是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除非檢控人員認為

已有可接納的、實質的及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一名可識別身分

的人曾經干犯一項刑事罪行，否則不該提出或繼續檢控。 

 

14. 為維護司法公正，控方一般不會就個別案件詳細交代不

作檢控的決定。這是建基於公平對待受疑人的原則。正如前律政

司唐明治御用大律師在 1987 年向當時的立法局表示，當局極少會

就某一案件何以不提出檢控的決定作出公開聲明，因為此舉表明

某人曾被當局懷疑其違犯了刑事罪行，而這是不公平的。公開為

何不對受疑人提出檢控的理由，會引致對該事件及受疑人是否有

罪的公開討論。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下，法庭才是決定某人有罪或

無罪的適當地方。在法庭上，被告有權根據刑事審訊規則接受公

平的審訊，並有機會為自己辯護。 

 

 

處理內地公安人員在港執法的法例 

 

15. 無論在回歸前或後，香港與內地警務當局一直按照國際

刑警所制訂的國際警察合作模式，進行合作。為確保貫切執行，

兩地警方更通過定期高層會晤，規範合作的基礎和模式。雙方進

行合作時，均須嚴格遵守有關法例規定，並尊重對方的司法管轄

權。這些合作可能涉及一方的警務人員為調查案件，到訪對方境

內。然而，任何的執法行動都只能由當地執法機關按照當地的法

律進行。在任何情況下，兩地的警務人員都不得在對方境內執

法。這個合作機制一直運作暢順有效，對刑事調查和把罪犯繩之

於法，十分重要。 

 

16. 即使被指控的罪行在香港境外發生，只有獲法例授權的

人才可在香港境內採取執法行動。任何其他人士(包括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執法人員)試圖在香港採取類似行動，均可能違反本地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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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遭檢控。我們會嚴正處理任何懷疑違規的事件，並會要求有關

當局解釋和糾正。 

 

17. 我們認為第 15 和 16 段所述的安排已經足夠，並行之有

效。這可見於內地公安人員於 2001 至 2004 年透過上述的安排到

港的數字 ─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內地公安人員到訪次數 

 

82 48 53 50 

涉及的內地公安人員數目 

 

205 120 132 146 

 

因此，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擬訂法例，專門處理內地(或其他司法

管轄區)執法人員在香港進行執法行動的情況。事實上，據我們所

知，並無其他司法管轄區制定這類法例。 

 

 

 

保安局 

律政司 

二零零五年二月 


